靜宜大學  學年度    系/院/處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一、實習機構工作內容概況

	實習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業務聯絡人
	
	電話/手機
	

	E-Mail
	
	地址
	

	實習內容
	
	搭配實習課程(學分數)
	(由校方填寫)

	需求條件或專長
	

	實習機會來源
	□廠商申請  □______推介  □其他

	輪班
	□是          □否 

	工作時數
	每週_________時
	住宿
	□供宿      □自理

	提供薪資或津貼
	□是______□否 

	勞健保
	□是______□否  □其他______
	膳食
	□供膳      □自理

	提撥勞退基金
	□是      □否
	配合簽約
	□是        □否

	二、實習內容評估(以下項目二、三、四由校方填寫)

	實習時間
	□符合           □不符合      

	實習環境
	□符合           □不符合      

	職務安全性
	□符合           □不符合

	實習項目專業性
	□符合           □不符合

	體力負荷
	□符合           □不符合

	培訓計畫
	□符合           □不符合

	合作理念
	□符合           □不符合

	三、補充說明：（請務必逐項與實習機構確認實習合作契約內容，切勿因公司營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

	四、評估結論：□推薦實習合作     □不推薦實習合作

	說明：
1. 新的實習機構請各院系安排實習輔導老師進行拜訪並評估工作之適合性。
2. 異常超時工作、無法簽訂實習合約者，或違反勞工基準法者，請勿進行實習合作。
3. 請各院系評估評估審核後，本表將提案至校級委員會備查。
4. 實習內容評估項目可依各單位需求新增，且需全部項目皆符合者，得以推薦實習合作。

	評估日期
	評估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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